經濟部產業發展署
115年 數位化精實管理補助計畫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身分關係
揭露表填寫說明(法人)

補助案申請單位 (申請公司或非營利法人) 之「負責人」、「董事」、「獨立董事」、「監察人」或「經理人」，是否與受理補助案的財團法人「董事長」、「執行長」、「秘書長」、「董事」、「監察人」或該等職務之人存在「配偶」、「共同生活家屬」、「二親等以內親屬」 (如父母、祖父母、兄弟姊妹；配偶之父母、祖父母、兄弟姊妹)之關係？
□是 (請填寫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」)
□否 





申請單位： 申請單位全銜章

負責人
簽章










中華民國   115 年       月         日
